厦门市施放气球责任告知、承诺书

                    ：

为维护贵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有序的施放气球的经营环境，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施放气球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告知贵企业在厦门市行政区范围内施放气球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保证在施放气球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企业在本市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具有相应经营范围；

（二）储运气体，充灌、回收气球必须严格遵守消防、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安全使用管理等有关规定；

（三）施放气球的地点应当与高大建筑物、树木、架空电线、通讯线和其它障碍物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碰撞、摩擦和缠绕等；

（四）施放系留气球的高度至少应当高于地面3米，不得高于地面150米，但升放高度超过地面50米的，或施放地属于飞行管制区域的，必须加装快速放气装置；

（五）施放系留气球必须确保系留牢固，在球体或附属物上必须标明施放单位名称；

（六）施放气球必须符合适宜的气象条件；施放现场应当有持有资格证的专人值守；

      （七）接受市气象局的监督和管理。

二、保证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遵守《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施放气球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禁止在本省依法划设的机场范围内和机场净空区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

（二）不妨碍、拒绝市气象局法规处、行政执法办的监督、管理；

（三）不涂改、伪造、转借、买卖《厦门市施放气球作业申报表》；

（四）如果违背了上述规定，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贵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施放气球经营责任人承诺

承诺人                           （企业名称），地址：                              （办公地址）                            ，在厦门市各区施放气球活动，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人对以上告知的内容已清楚并承诺履行市气象局告知的义务，接受市气象局的监督和管理；

（二）本人承诺已符合市气象局告知的规定条件；

（三）本人承诺在不符合规定条件前，不从事相关活动；

（四）在施放气球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对本人（企业）违反承诺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以上陈述真实、合法，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向市气象局提供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告知单位：厦门市气象局



                承诺单位（盖章）：
           （盖章）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承诺书由市气象局行政审批办归档保存；请仔细阅读以上条款，并签名承诺在施放气球活动中遵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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